
都市計畫公開展覽說明會

第１場次 時間：112年02月07日 下午14：30

地點：新北市汐止區金龍國民小學5樓卓越廳

第２場次 時間：112年02月08日 下午19：00

地點：新北市汐止區公所11樓大禮堂

公展計畫書圖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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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法定程序

審
議
及
核
定

發
布
實
施

公
開
展
覽

計
畫
擬
定

本
案
階
段

都市計畫草案公開展覽前舉辦座談會 111.01.18

申請單位完成都市計畫書圖製作

市府公告公開展覽30日，
並舉辦公開展覽說明會(#19)

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內政部核定

計畫公告發布實施

本案公開展覽期間：
112.01.11(三)起40日

本案公開展覽說明會：
第1場次112.02.07(三)
第2場次112.02.08(四)

於新北市政府公告公開展覽期間，
民眾有任何主張意見，可以向「新
北市政府」提出，供審議參考。



► 本次變更範圍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586人，不致

對當地人口年齡結構造成重大影響，若範圍內

涉及土地徵收條例第34-1條或新北市政府社會

局列冊管理之弱勢族群，經查訪屬實者，將洽

請相關單位協助處理。

► 施工期間將配置完善監測系統，並於施工期間

辦理環境維護工作，以減少對環境衝擊；通車

營運後，對居民健康風險應有正面助益。完工

通車成後，提升居民通行便捷性，對周圍社會

生活改善具正面助益。

本計畫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合法性
社會因素 經濟因素

► 捷運營運通車後，可提高沿線土地、房屋經濟

產值，促進經濟活動，進而增加地方稅收，並

帶動地方發展，增加就業機會。

► 本計畫範圍內僅使用0.66公頃之農業區，故未

對農林漁牧產業鏈產生影響。

► 未來將依行政院核定之「捷運汐止東湖線路線

規劃及沿線周邊土地整體開發計畫綜合規劃報

告書」經費分擔方式辦理，未來將編列預算，

足敷支應。

► 本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已於99年通過審查。

► 未來施工若發現文化資產將依相關法規辦理，
降低對文化資產之衝擊。

► 範圍內無生態保護區，對生態環境影響輕微。

► 捷運通車後，減緩道路系統負荷，改善交通瓶
頸，有助於節能減碳。

文化及生態因素 永續發展因素

► 行政院「永續發展政策綱領」中，基於落實

「永續發展」理念及因應「節能減碳」需求，
本計畫屬運輸部門在永續運輸之具體發展重點

中「提供優質公共運輸服務」之一環。

► 可提升大眾運輸服務水準，降低私人運具之使
用率，落實節能減碳及減輕道路壅塞來改善市

民生活條件，使國家永續發展。



► 本計畫規劃高效率運輸系統，以減緩道路系統的負荷，改善汐止地區至內湖地區交通瓶頸，且與既有

或計畫中捷運路線轉乘形成完整的大臺北都會區捷運路網，期以捷運帶動周邊產業及都市計畫發展，
故具適當性。

► 本次變更範圍依機廠、車站、出入口、墩柱等相關捷運設施所需用地範圍辦理，亦具適當性。

適當性

► 屬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四、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本次辦理都
市計畫變更具合法性。

► 屬重大交通建設，完成變更都市計畫後，將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第57條、大眾捷運法第6條、第

7條、第19條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用地取得，取得程序亦具合法性。

合法性

► 本計畫為建構新北市汐止區與臺北市內湖地區間走廊之捷運路線，本次變更範圍屬汐東捷運機廠、

車站出入口、高架橋梁墩柱等必要設施所需土地。並考量捷運設施工程興建需要及未來營運、維修
安全等功能需求與周邊環境之公共安全，已達必要最小限度。

► 規劃階段已考慮可能路廊、工程可行性、用地徵收範圍最小化及減少對交通衝擊及民眾權益影響等

因素，所規劃之路線及車站位置經確認為較佳方案。且本計畫因捷運施工、營運特性等因素，須以
取得土地所有權之方式辦理。

必要性

本計畫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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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展期間人民陳情方式

簡報大綱

計畫位置與範圍2

5

計畫緣起與目的1

都市計畫書圖、陳情意見表下載4

計畫內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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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與目的

臺北市政府啟動民生汐止線路廊可行性研究91年

行政院核定民生汐止線可行性研究100年
12月

北北基政策溝通平台會議確認基隆捷運與民汐線汐止到
東湖段，整合為中運量捷運系統同步推動

109年
10月

北北基政策溝通平台會議初步共識由新北市政府優先辦
理汐東捷運綜規作業，臺北市適時推動民汐線北市段

109年
12月

執行重點

► 110年初啟動綜合規劃作業

► 111年3月交通部召開委員會審查原則通過

► 111年10月交通部陳報行政院審議

► 112年1月行政院核定綜合規劃報告

期大眾捷運能盡早服務汐止及內湖地區之民眾，經

新北市政府111年6月22日同意依都市計畫法第27

條第1項第4款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作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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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與目的
► 路線說明：

 總長5.56公里，共設6座

高 架 車 站及1 座 地 面 機

廠。

 康寧路及國道一號路口之

西南側設置起點站，沿國

道南側至社后設機廠，往

東至同興路轉東南至大同

路向東北，沿大同路穿過

北二高之後南轉，沿南興

路東轉往新台五路至汐止

區公所設置終點站。

 新北市範圍內設有5座高

架車站（ SB11 車 站 至

SB15車站）及1座地面機

廠。

► 申請單位：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 法令依據：屬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符合都市計

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康
寧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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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位置與範圍

變1(捷1)

變2(捷開1)

變5(捷3)

變7(捷5)

變8(捷6)
變9(捷7)

變3(捷開2)

變4(捷2)

變6(捷4)

變10(捷開3)

編號 位置 面積(公頃) 編號 位置 面積(公頃)

變1(捷1) SB11車站北側出入口 0.0742 變6(捷4) SB13車站南側出入口 0.0897

變2(捷開1) SB11車站及南側出入口、機廠 11.2273 變7(捷5) SB14車站及北側出入口 0.0867

變3(捷開2) SB12車站北側出入口 0.9345 變8(捷6) SB14車站及南側出入口 0.2276

變4(捷2) SB12車站南側出入口 0.0852 變9(捷7) SB14車站至SB15車站間路線段 0.1581

變5(捷3) SB13車站北側出入口 0.1214 變10(捷開3) SB15車站南側出入口 1.3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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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位置與範圍－變1(捷1)土地使用現況

土地權屬 公有管理機關 筆數
土地面
積(㎡)

面積比例

私有 - 4 742.34 100%

總計 4 742.34 100%

► 基地使用現況：空地使用。

► 現行都市計畫：乙種工業區。

公有

私有

計畫
範圍

圖例

註：實際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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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二、計畫位置與範圍－變2(捷開1)土地使用現況

► 基地使用現況：工廠使用，部分為農林雜木、既成道

路、河川使用。

► 現行都市計畫：乙種工業區、農業區、綠地用地、道路

用地、高速公路用地及河川區。

土地權屬 公有管理機關 筆數 土地面積(㎡) 面積比例

公有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1 757.10 0.6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
水利署

1 21.79 0.02%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 1,712.37 1.53%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1 955.35 0.85%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2 2,350.33 2.09%

公私共有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 6,913.17 6.16%

私有 - 134 99,562.39 88.68%

總計 161 112,272.50 100%公有 私有 公私共有 計畫範圍

註：實際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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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位置與範圍－變3(捷開2)土地使用現況

土地權屬 公有管理機關 筆數
土地面積
(㎡)

面積比例

公有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 32.57 0.35%

公私共有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 2,237.86 23.95%

私有 - 6 7,074.09 75.70%

總計 10 9,344.52 100%

► 基地使用現況：停車場及五金用品、藥局等零售

店面使用。

► 現行都市計畫：第二種住宅區及道路用地。

公有

私有

計畫
範圍

圖例

公私
共有

註：實際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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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位置與範圍－變4(捷2)土地使用現況

► 基地使用現況：停車場使用。

► 現行都市計畫：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土地權屬 公有管理機關 筆數
土地面
積(㎡)

面積比例

公有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 27.78 3.26%

私有 - 7 824.33 96.74%

總計 9 852.11 100%

公有

私有

計畫
範圍

圖例

公私
共有

註：實際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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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位置與範圍－變5(捷3)土地使用現況

► 基地使用現況：加油站及店面使用。

► 現行都市計畫：乙種工業區、加油站用地及保護區。

土地權屬 公有管理機關 筆數
土地面積
(㎡)

面積比例

私有 - 11 1,213.73 100%

總計 11 1,213.73 100%

公有

私有

計畫
範圍

圖例

註：實際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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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位置與範圍－變6(捷4)土地使用現況

土地權屬 公有管理機關 筆數
土地面積
(㎡)

面積比例

公有
交通部公路總局 2 152.01 16.94%

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 1 119.77 13.35%

私有 - 8 625.47 69.71%

總計 11 897.25 100%

► 基地使用現況：店面使用。

► 現行都市計畫：乙種工業區。

公有

私有

計畫
範圍

圖例

註：實際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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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位置與範圍－變7(捷5)土地使用現況

► 基地使用現況：空地及資源回收場使用。

► 現行都市計畫：保護區及乙種工業區。

土地權屬 公有管理機關 筆數
土地面積
(㎡)

面積比例

公有
交通部公路總局 2 1.45 0.17%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3 762.60 87.93%

私有 - 2 103.20 11.90%

總計 17 867.25 100%

公有

私有

計畫
範圍

圖例

註：實際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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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位置與範圍－變8(捷6)土地使用現況

► 基地使用現況：空地及閒置之2層RC建物使用。

► 現行都市計畫：乙種工業區。

土地權屬 公有管理機關 筆數
土地面積
(㎡)

面積比例

公有

交通部公路總局 3 278.35 12.21%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0 199.56 8.74%

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 1 717.80 31.74%

私有 - 6 1,080.04 47.31%

總計 20 2,275.75 100%

公有

私有

計畫
範圍

圖例

註：實際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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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位置與範圍－變9(捷7)土地使用現況

► 基地使用現況：山坡地。

► 現行都市計畫：保護區。

土地權屬 公有管理機關 筆數
土地面積
(㎡)

面積比例

公有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 383.72 24.27%

私有 - 8 1,197.54 75.73%

總計 10 1,581.26 100%

公有

私有

計畫
範圍

圖例

註：實際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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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位置與範圍－變10(捷開3)土地使用現況

► 基地使用現況：停車場及餐飲店面使用。

► 現行都市計畫：機關用地、公園用地、公園用地（兼供河

川使用）。
土地權屬 公有管理機關 筆數 土地面積(㎡) 面積比例

公有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3 1,410.00 20.76%

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 2 32.00 0.27%

公私共有
新北市汐止區公所 2 1,295.00 10.74%

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1 857.00 2.43%

私有 - 10 9,969.00 65.80%

總計 18 13,563.00 100%

公有

私有

計畫
範圍

圖例

公私
共有

註：實際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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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內容-變更原則
► 捷運高架路線：多沿

道路系統佈設，捷運

設施使用土地之上空

時，其土地仍可維持

原使用，故未採取變

更都市計畫方式，係

依「大眾捷運系統工

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

下處理及審核辦法」

規定辦理。

► 車站出入口、墩柱及

相關設施：使用未開

闢公共設施用地或其

他使用分區佈設時，

採取變更都市計畫方

式，變更為捷運系統

用地或捷運開發區。

捷運設施 現況分區類型 變更原則 理由

車站站體

公共設施用地
（已開闢）

不變更都市計畫 不影響原有功能，得洽用地主管機關同意後使用。

保護區 捷運系統用地
因其土地性質本非屬於都市發展用地，惟因設站所需，
仍有部分場站需使用該分區，考量既有使用及權益關
係，仍以變更為公共設施用地為原則。

乙種工業區 捷運系統用地 以用地最小面積之劃設原則劃設。

車站出入口

乙種工業區

捷運系統用地

以用地最小面積之劃設原則劃設，初步評估變更為捷
運開發區涉及回饋事項，不符開發效益，以變更為捷
運系統用地為原則。

保護區 因其土地性質本非屬於都市發展用地，惟因設站所需，
仍有部分場站需使用該分區，考量既有使用及權益關
係，仍以變更為公共設施用地為原則。

公共設施用地
（未開闢）

第二種住宅區

捷運開發區
為辦理用地取得且保障原土地所有權人開發權益並導
引土地有效利用，故變更為捷運開發區。公共設施用地

（未開闢）

機廠 各種使用分區 捷運開發區
機廠為捷運系統營運必要設施，使用面積大，保障原
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及考量土開效益得挹注捷運建設所
需經費，並導引周邊地區發展，故變更為捷運開發區。

穿越路線段 各種使用分區
僅穿越補償，不變
更都市計畫

不影響原有功能，依「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
空或地下處理及審核辦法」規定辦理。

穿越路線段
（墩柱）

公共設施用地
（已開闢）

不變更都市計畫
維持原公共設施用地完整性，得洽用地主管機關同意
後使用。

公共設施用地
（未開闢）

捷運系統用地 為辦理用地取得，應變更都市計畫為捷運系統用地。
保護區

乙種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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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內容-SB11站出入口及機廠

註：實際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變更
編號

細計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1 捷1
汐止區康寧街北側/康寧
街169巷西側之路外土地

乙種工業區
（0.0742）

捷運系統用地
（0.0742）

配合SB11車站北側出入
口所需用地。

北山段1338、1340、1348、
1349地號等4筆土地。

2
捷運
開發
區1

汐止區吉林街南側/南陽
街西側之路外土地

農業區（0.6588）

捷運開發區
（11.2273）

配合SB11車站、南側出
入口及機廠所需用地，
以提供捷運系統營運必
要之功能需求與空間。
並考量路線周邊發展現
況，變更為捷運開發區。

北山段698地號等161筆土
地詳計畫書附件三之土地清
冊。

綠地用地（0.2845）

乙種工業區（9.8116）

河川區（0.0263）

高速公路用地（0.0757）

道路用地（0.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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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內容-SB12站出入口

註：實際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變
更
編
號

細
計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3

捷
運
開
發
區
2

同興
路與
福德
二路
交叉
口東
北側
路外
土地

第二種住宅
區

（0.8627）

捷運開發區
（0.9345）

配合SB12車站北
側出入口所需用
地，以提供捷運
系統營運必要之
功能需求與空間。
並考量路線周邊
發展現況及原使
用分區為住宅區，
故變更為捷運開
發區，以利後續
辦理用地取得作
業。

福德段818、
819、821、
904、928、
953、956、
963 、
1186 、
1187地號
等10筆土
地。

道路用地
（0.0718）

4
捷
2

同興
路與
福德
二路
交叉
口西
南側
路外
土地

廣場兼停車
場用地

（0.0852）

捷運系統用地
（0.0852）

配合SB12車站南
側出入口所需用
地。

福 德 段
1107 、
1125 、
1126 、
1138 、
1259 、
1262 、
1270 、
1281 、
1287地號
等9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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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
編號

細計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5 捷3
大同路一段與同興
路交叉口東北側路
外土地

加油站用地（0.0429）
捷運系統用地
（0.1214）

配合SB13車站北
側出入口所需用地。

大同段464、468、469、470、
470-1、472、474、475-1、476、
476-7、476-11地號等11筆土地。

乙種工業區（0.0011）

保護區（0.0774）

6 捷4
鄰近同興路口之大
同路一段南側側路
外土地

乙種工業區（0.0897）
捷運系統用地
（0.0897）

配合SB13車站南
側出入口所需用地。

工建段1、2、3、4、5、6、7、8、
9、19地號及同新段155-13地號
等11筆土地。

三、計畫內容-SB13站出入口

註：實際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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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
編號

細計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7 捷5
大同路二段與大同路二
段103巷交叉口東北側
路外土地

乙種工業區
（0.0022） 捷運系統用地

（0.0867）
配合SB14車站及北
側出入口所需用地。

昊天段782-3、787-2、788-1、789、791、
792-2、792-3、793、793-1、793-2、
793-3、794、795-1、806、834、834-2、
844-1地號等17筆土地。

保護區
（0.0845）

8 捷6
大同路二段與南興路交
叉口西南側路外土地

乙種工業區
（0.2276）

捷運系統用地
（0.2276）

配合SB14車站及南
側出入口所需用地。

昊天段845-1、847-4、848、849、850、
851、852、853、853-1、853-2、854、
854-2、854-3、855、855-2、855-3、
855-4、856、857、858-1地號等20筆土地。

三、計畫內容-SB14站出入口

註：實際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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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
編號

細計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9 捷7
南興路與新台五路一段交
叉口西北側保護區土地

保護區
（0.1581）

捷運系統用地
（0.1581）

配合SB14至SB15路線
段穿越範圍，涉及路外
墩柱所需用地。

昊天段942、943、946、947、
948、949、951、952、953、
968地號等10筆土地。

三、計畫內容-SB14站至SB15站路線段

註：實際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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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
編號

細計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10
捷運
開發
區3

新台五路
一段與新
興路交叉
口東南側
路外土地

機關用地
（0.4223）

捷運開發區
（1.3563）

配合SB15車站南側出入口所需用
地，以提供捷運系統營運必要之
功能需求與空間。並考量路線周
邊發展現況，變更為捷運開發區，
以利後續辦理用地取得作業

新峰段1836、1869-1、1871、1873、
1873-1、1874、1874-1、1875、
1876、1881、1882、1892地號及智
興段610-2、629-2、630-2、631、
632、896地號等18筆土地。

公園用地
（0.7998）

公園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0.1342）

三、變更主要計畫內容-SB15站南側出入口

註：實際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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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內容-實施進度與經費

► 註1：本表所列土地徵購費及地上物補償費等相關費用依實際核發金額為準，開闢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

► 註2：撥用方式依「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 註3：依「大眾捷運法」、「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使用
分區

變更
編號

權屬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
（億元）

主辦
單位

預定
完成
期限

經費
來源協議

價購
徵收

撥用
（註2）

土地開發
（註3）

土地徵購費
（註1）

地上物補
償費

（註1）
工程費 合計

捷運
開發
區

2

公 0.5797 V V

48.69 13.42 135.65 198.74
新北
市政
府

121年
專案
編列

私 9.9562 V V V

公私共有 0.6913 V V V V

3

公 0.0033 V V

私 0.2238 V V V

公私共有 0.7074 V V V V

10

公 0.1442 V V

私 0.9969 V V V

公私共有 0.2152 V V V V

捷運
系統
用地

1 私 0.0742 V V

4
公 0.0028 V

私 0.0824 V V

5 私 0.1214 V V

6
公 0.0272 V

私 0.0625 V V

7
公 0.0764 V

私 0.0103 V V

8
公 0.1196 V

私 0.1080 V V

9
公 0.0384 V

私 0.1197 V V



26

三、計畫內容-其他
一、汐東捷運路線工程及其相關設施使用汐止都市計畫區之道路用地、園道用地、鐵路用地、高速公路用

地、運動場用地及河川區，在不影響原有功能時，不予變更都市計畫，得由捷運主管機關徵得用地主

管機關同意後使用。

二、為確保汐東捷運沿線所需用地有計畫的發展，應提供開發者相關之開發依據與準則，土地使用管制原

則如下：

（一）捷運開發區、捷運系統用地涉及之相關捷運設施使用項目以符合「大眾捷運法」規定為主，以

考量公共安全性為原則，不計入容積率及建蔽率。

（二）捷運開發區可依「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辦理捷運開發，可制定商業區、住宅區容許使

用項目類型。

（三）捷運開發區容積率依據110年2月19日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126次會議通過之「新北市捷運

開發區容積率訂定及分配原則」辦理。

（四）捷運開發區不適用相關法令申請容積獎勵、容積移轉規定。

三、本次變更都市計畫未註明變更者皆以原計畫為準。

四、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審議事項

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99年9月21日第739次會議決議辦理，就涉及有關「大眾捷運系統土地

開發」審議事項，相關內容詳計畫書附件四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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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22條及同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40條之規定訂定。

二.本計畫劃設捷運系統用地及捷運開發區供設置捷運設施等內容使用。

三.捷運系統用地建蔽率及容積率不予規定，且捷運系統用地免依「新北市騎樓及無遮
簷人行道設置標準」及「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規定退縮。

四.捷運開發區1至捷運開發區3，其開發強度及使用組別不得超過下表所列規定。

三、計畫內容－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編號 捷運開發區1 捷運開發區2 捷運開發區3

車站 SB11車站及機廠 SB12站北側出入口 SB15站南側出入口

建蔽率 80％ 80％ 80％

容積率 250％ 720％ 720％

開挖率 不予規定

使用
組別

1.本計畫用地除供設置捷運設施（捷運車站、車站出入口、緊急出口、轉乘設施、停車
場、路線及其相關設施）之使用外，並得依「大眾捷運法」及相關法令辦理開發。

2.捷運相關設施應符合「大眾捷運法」有關規定。
3.土地使用除本計畫另有規定者外，悉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商業區及住宅
區之容許使用項目辦理，並得比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商業區之相關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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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捷運開發區辦理開發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捷運開發建築物面臨10公尺以上計畫道路應退縮3.52公尺以上設置無遮簷人行道，並應
依「新北市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設置標準」相關規定辦理；舖設止滑、透水、硬質舖面
且供公眾通行。其建築物間之鄰棟間距應留設至少6公尺，以維持用地內建築物通風、
採光、日照、隱私、防火、逃生避難、救護及居住品質。

前述原則如因基地限制，得經「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審議通過
後，不受其限制辦理。

（二）辦理捷運開發時，應考量地面層捷運出入口空間服務品質，不減損公共通行便利性。

（三）捷運開發建築物應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及候選智慧建築證書，並通過銀級綠建築及銅級
智慧建築分級標準以上。

（四）捷運開發區設置之汽車停車位，以法定停車空間為上限，並得供轉乘使用。若因鋪設捷
運系統地下設備致無法依「建築技術規則」附建防空避難設備或法定停車空間時，經當
地主管捷運及主管建築機關勘查屬實者，得免予附建，並免依「建築法」第102條之1
規定繳納代金。

（五）為鼓勵大眾運輸導向之都市發展，本計畫捷運開發建築物非住宅使用樓地板面積部分，
其小汽車停車空間之留設依「建築技術規則」之70%為上限。

六.本計畫區之建築物應經「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依「新北市都市設計
審議原則」及「新北市捷運系統及其設備都市設計審議原則」審議通過，捷運系統用地應先
經本府捷運工程局審定並報請「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大會報告。

七.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若本要點執行上有疑義時，得經新北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依計畫審議原意討論解釋後據以執行。

三、計畫內容－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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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市計畫書圖、陳情意見表下載

→ 主題專區→ 都市計畫→ 公展中書圖

STEP 1：前往城鄉局首頁 STEP 2：點選本案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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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市計畫書圖、陳情意見表電子檔下載

STEP 3：點選欲下載檔案

計畫書圖、陳情意見表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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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展期間意見表達方式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地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

汐止區公所｜地址：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68號

►本次公開展覽規劃草案，依都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任何公民或
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該
管政府提出意見，由該管政府都市計畫委員會予以參考審議。

►如對本案有任何意見，請以書面郵寄或親自送達新北市政府城鄉
發展局或汐止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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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展期間意見表達方式-陳情意見表
郵寄地點電話：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11樓

連絡電話：（02）29603456轉7135

「變更汐止都市計畫（配合捷運汐止東湖線建設計畫）（SB11、SB12、SB13、SB14、SB15站及機廠）案」及「擬定汐
止都市計畫（配合捷運汐止東湖線建設計畫）（SB11、SB12、SB13、SB14、SB15站及機廠）細部計畫案」案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表

編號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備註

一、土地標示：

______________段

____________小段

____________地號

二、門牌：

_____路_______段

_____街 ______弄

_____巷 ______號

是否列席都市計畫委員會：

□是

□否

壹、填表時請注意：
一、本意見表不必另備文。
二、建議理由及辦法請針對公告圖說範圍儘量以簡要文字條列。
三、「編號」欄請免填。
四、請檢附建議修正意見圖及有關資料。

貳、申請人或其代表於填寫本表同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6條規定，由新北市政府基於增進公共利益之目的，於執
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使用陳情意見表所有資料。

申請人或其代表： 蓋章

地址：

電話：

民國______________年______________ 月______________日




